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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关于公布《大理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办法》 
（征求意见稿）征求意见的情况 

 

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，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工作中充分

发扬民主、体现民意、集中民智,增强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制定工

作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，促进政府行政决策的民主化、科学化，

根据市法制局要求,我局结合大理市实际，拟定了《大理市公共租赁

住房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（征求意

见稿）），分别于 2 月 24 日至 3 月 15 日征求了市自然资源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发改局、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的意见，并

在修订完善的基础上，于 6 月 8 日至 6 月 23 日在市政府门户网

站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了意见，现将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及采纳情

况公示如下： 

1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六条 “具体实施政府投资的公共

租赁住房的建设及管理运营单位接受所在住建（住房保障）部门

的指导，监督”。建议修改为：“接受公共租赁住房所在地住建（住

房保障）部门的指导、监督。”予以采纳。 

2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十条中建议新增：“鼓励企业及

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，对产权清晰的公共租赁住房项

目，政府及金融部门应积极支持投资企业进行中长期融资，投资

企业在融资过程中，产权登记部门应及时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等

相关业务。”因《财政部、住建部关于印发公共租赁住房资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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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财资〔2018〕106 号）对抵押事宜做了明确，

在以后的工作中，按照上级文件执行，建议办法中此条不再单独

新增。 

3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十三条 “应当在项目出让合同中

明确配套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总面积”建议修改为：“应当

在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配套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总面

积”。予以采纳。 

4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十四条将“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存量的国有建设用地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，可按商品房建

筑面积不高于 40%的和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不低于 60%予以

配建；利用企业自有土地、并由企业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，

可按商品房建筑面积不高于 30%的和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不

低于 70%予以配建；并应当在项目出让合同中予以明确比例及公

共租赁住房的建设总面积、单套建筑面积、套数、套型比例、建

设标准，并以合同方式约定。”建议修改为:“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存量的国有建设用地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，可按商品房建

筑面积不高于 60%的、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不低于 40%予以配

建；利用企业自有土地、并由企业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，可

按商品房建筑面积不高于 70%的和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不低

于 30%予以配建；并应当在土地出让合同中予以明确比例及公共

租赁住房的建设总面积、单套建筑面积、套数、套型比例、建设

标准，并以合同方式约定”。此条，已征求过自然资源等相关部

门的意见，仍然沿用原来的政策，不再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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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十七条“政企共建、企业投资建设

的公共租赁住房，按照双方约定明确的产权比例进行经营管理，

并接受当地住建（住房保障）部门的指导、监督。”建议修改为:“政

企共建的公共租赁住房，根据双方约定明确的产权比例，按照成

本共担、收益共享的原则进行经营管理，并接受公共租赁住房所

在地住建（住房保障）部门的指导、监督”。鉴于当前省州政企

共建的公共租赁住房产权划分的政策尚未明晰，不予采纳。 

建议新增：“企业投资建设且拥有 100%产权的公共租赁住房，

投资企业可自行经营管理或委托运营单位管理，并接受公共租赁

住房所在地住建（住房保障）部门的指导、监督”。此条建议修

改为：“公共租赁住房可以由所有权人或委托运营单位负责管

理”。 

6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十九条“公共租赁住房应当交存房

屋专项维修资金”建议修改为：“符合政策规定的公共租赁住房进

行销售时，购房人应当按规定交存房屋专项维修资金”。因目前，

公租房先租后售的政策已暂停执行。根据《住建部公共租赁住房

管理办法》规定建议改为： 

“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应当负责公

共租赁住房及其配套设施的维修养护，确保公共租赁住房的正常

使用。 

政府投资的公共租赁住房维修养护费用主要通过公共租赁住

房租金收入及配套设施租金收入解决，不足部分由财政预算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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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；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维修管理等费用由所有

权人及其委托运营单位自行承担。 

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的运营单位不得改变公共

租赁住房的保障性住房性质、用途及其配套设施的规划用途。” 

7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二十二条，建议对目前在执行的

《大理市保障性住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大理市城镇

保障性住房申请人家庭收入、财产认定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市

住保办〔2014〕1 号）中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水平、人均可支配

收入、物价指数等的标准进行调整。这一条以后是要调整的，目

前，疫情防控工作还在继续，对低收入弱势群体从上到下都在减

负，且市本级目前供需矛盾突出，暂时不进行调整。 

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二十二条建议新增“市人民政府、

经开区、海开委可以根据辖区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出租情况调整准

入条件，辖区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出租率低于 80%的，应当适当放

宽准入条件，提高公租房的使用率”。此条部分采纳。改为：“市

人民政府、经开区、海开委可以根据辖区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出租

情况调整准入条件，提高公租房的使用率”。 

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二十二条建议新增“辖区内公共租

赁住房的出租率低于 60%的，市人民政府、经开区、海开委应及

时采取收回管理、回购等措施”。此问题因涉及到资金问题，确

需回购应单独上报市人民政府、经开区、海开委专题研究，不应

写入本办法，暂不采纳。 

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二十二条第一条“申请之日前 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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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有房产转让行为的，因重大疾病卖房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放

宽；”制定此条是为了规避部分人员，自己把房子卖了，又去租

住公租房的问题。此条予以保留，不予删除。 

8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二十九条：公共租赁住房实行轮

候摇号配租制度。建议修改为：“符合条件的申请人（家庭）数

量大于可分配公共租赁住房套数的，实行轮候摇号配租制度”。

符合条件的申请人（家庭）数量小于可分配公共租赁住房套数的，

由公共租赁住房产权单位/运营单位按申请顺序进行合理配租。不

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（家庭）数量多少都要执行摇号配租，此条

不予采纳。 

9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三十七条：“合同期限为 3 年”，

修改为 1—3 年。因根据《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

通知》，公共租赁住房的合同期限一般为 3—5 年，此条部分采纳，

修改为“合同期限原则不超过 3 年”。 

10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四十一条，“承租人拖欠公共租

赁住房租金累计达到 3 个月的”，建议将“累计达到 3 个月”删除。

予以采纳。” 

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四十一条，“拖欠住房租金累计达

到 6 个月的，产权单位或者运营单位可要求承租人腾退所承租的

公共租赁住房，并缴纳所欠租金和结清相关费用。”建议将“6 个

月”修改为“3 个月”。根据《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

通知》规定，承租人累计拖欠租金 6 个月以上的，拒不整改的，

解除租赁合同，收回公共租赁住房。此条不予采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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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四十一条，“缴纳所欠租金和结清

相关费用”建议修改为:“并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结清承租人应当承

担的费用及违约金（如有）”。此条建议部分采纳，修改为：“按

照租赁合同约定，缴纳所欠租金和结清相关费用。” 

11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四十二条，“合同期满，承租人

需要续租的，应当在合同期满 3 个月前向户籍（居住证）所在地

的住建（住房保障）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审核符合条件的，重新签

订合同；不符合条件的，腾退公共租赁住房。”建议修改为：“承

租人应当在原合同期满前办理完毕租赁合同续签手续；不符合条

件的建议修改为:“应按照租赁合同约定腾退公共租赁住房并结清

承租人应承担的费用及违约金（如有）”此条意见部分采纳。 

12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四十三条，建议“结合当地住房

市场租金水平和保障对象的收入状况等因素，尽快对目前在执行

的《大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理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等事宜的

批复》（大市政批〔2014〕5 号）文件的租金标准进行调整。”此

条建议以后是要调整的，目前，疫情防控工作还在继续，对低收

入弱势群群体从上到下都在减负，暂时不进行调整。 

13. 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四十三条，建议新增“由企业投

资建设并执行公租房准入条件及租金标准的公租房项目，如产权

单位/运营单位无法实现收支平衡的，不足部分由当地住建（住房

保障）部门向产权单位/运营单位”予以补助。由企业投资建设的

公共租赁住房，涉及政策内租金减免的，减免租金应当由当地住

建（住房保障部门）向产权单位/运营单位”予以补助。此条因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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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到资金问题，应专题上报市政府、经开区、海开委研究，暂不

采纳。 

14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四十六条，“租金收入主要用途：”

建议修改为:“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”， 根据《住建部公

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规定,此条与第四十五条建议合并改为：“政

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及配套设施的租金收入，属政府非税

收入，其收支纳入财政预算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专项用于

偿还借款本息、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维修资金、维护管理费、业

务费、支付项目建设资金等。租金收入专款专用，并接受审计部

门的监督。非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产权人应当把租金收

入专项用于偿还公共租赁住房贷款，以及公共租赁住房的维护、

管理等。” 

15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四十七条：“公共租赁住房租金

收入按规定计提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维修资金、维护管理费、业

务费后的结余部分，按投资产权比例进行分配。”建议改为：上

缴财政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按规定计提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

维修资金、维护管理费、业务费后的结余部分，按投资产权比例

进行分配”。 

16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五十一条：“ (五）拖欠租金、物

业管理费、水电费累计 6 个月及以上的；无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

以上闲置公共租赁住房的；”建议修改为 3 个月，不符合《云南

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规定，不予采纳。 

17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第五十二条：“按照市场租金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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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租金。”建议修改为:“租赁合同约定结清承租人应承担的费用

及违约金（如有）”，不符合《住建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

规定，不予采纳。 

18.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结合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

财政厅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工作的

意见》（云建保〔2012〕876 号）、《云南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备案审批工作的通

知》（云保办〔2013〕5 号）的相关规定及文件精神，补充说明关

于明确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回购、销售、转让的相关管理规定。根

据省住建厅要求，从 2019 年 10 月开始暂定执行公租房先租后售

政策，此条建议待政策明晰后再制定。 

 

 

大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1 年 7 月 26 日 

 

 

 


